安全、消防、环保协议书

甲方：杭州开投生物医药高新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乙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以及环保、防爆、防毒、防盗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甲方处置的杭州市临平大道596号开投智谷产业园4幢钢架结构工业厂房及厂房内风机风管拆除项目（以下简称“交易标的”）在拆除、搬迁、清运过程中的作业安全和消防的有关事项，经双方协商，签定本协议书。

一、作业要求

1、乙方按时付清全部价款、安全提货保证金等费用后方具备受领标的资产之条件，标的资产之拆除、搬迁、清运及相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2、标的资产的移交的地点为交易标的所在地，应当由乙方签署移交确认书，同意接受资产移交时的现状。

3、乙方在作业前必须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具体的施工方案（包括作业机械及证书、作业人员及证书、特种作业人员及证书）、安全应急预案、进场人员名单等资料，经甲方确认后方可进场拆除。乙方无相应资质的，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作业与制定施工方案，方案经乙方认可后报送至甲方。乙方须明确指派安全员，督促、检查设备拆除的安全工作，坚决制止“三违”现象。在施工前，向施工人员明确标的资产范围，并进行安全教育，对易燃易爆及有毒有害标的资产施工时，必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人员进行作业。
4、乙方在拆除、搬迁、清运过程中应确保人身安全，并按有关规定和规程；拆除、搬迁、清运期限进行安全施工，并独立承担一切安全生产责任。标的资产拆除、搬迁、清运结束后，经甲方验收合格后，安全提货保证金方可退还给乙方（该保证金不计息）。

5、若乙方在拆除、搬迁、清运作业过程中发生人身安全和其他事故，或拆除了不在标的资产范围内的设备或资产而造成经济损失和不良后果的，其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及辅拍机构无关，甲方有权从安全提货保证金中直接扣除，如安全提货保证金不够支付赔偿金的，由乙方予以补足。

二、甲方责任

1、甲方可以在现场派员进行监督与管理，督促乙方开展安全、防火等安全教育工作，及时传达有关部门关于安全、消防工作方面的信息和精神。

2、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拆除作业进行检查和提出整改要求，乙方拒不整改或不遵守甲方的管理要求，甲方有权拒绝乙方人员、车辆和机械进入作业场所作业。一旦发生安全、消防方面的案件或事故，协助有关机关勘察现场，分析原因，查处责任人。

三、乙方责任

1、遵守法律法规或甲方所规定的管理要求，安全作业。乙方应遵守甲方对场所人员、车辆、机械的进出管理要求。
2、乙方在作业过程中始终把安全工作作为重点抓，在工作中坚持安全第一，决不违章作业，乙方是拆除、搬迁、清运标的资产全过程中的第一安全责任人。

3、乙方在作业过程中须严格遵守管理规定，在作业过程中应确保安全，并按有关规定和规程进行作业。

4、乙方在作业人员进场作业前，必须组织安全教育，并有记录，以备后续查验。

5、乙方对作业过程中须动用明火、架设临时线、登高作业，必须进行审批手续，同时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6、乙方作业时，作业人员必须穿工作服、戴安全帽。

7、乙方对进场作业人员必须进行个人情况（包括健康状况）的登记、注册。

8、乙方负责人应坚持每天亲临现场作业，带头做好安全工作，不违章作业，不盲目指挥，若发生安全事故应按规定向有关部门呈告并及时处理。

9、乙方对于安全、消防、防爆、防毒等重点部位的作业应有作业方案。并有作业的安全责任人和安全作业的记录。

10、乙方须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培训，乙方对从事特殊作业的人员必须持有效的上岗证。

11、乙方须配备足量消防器材（灭火器、消防沙等），并确保消防通道畅通。
12、作业前需对设备进行断电、断气、排空危险物质（如燃油、润滑油等）。
13、乙方须采取防尘、降噪等安全文明施工措施，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乙方应在拆除范围内或作业范围内设置围挡和醒目的安全标志，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并对拆除范围内的楼地面采取保护措施。
14、危险废弃物（如废机油、废电池等）须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留存处置凭证备查。
15、乙方每天作业结束后，应切断电源、清理现场，消除火源、堆放物等隐患，现场的安全责任人应负责检查现场，并做好记录。

16、乙方应随时接受有关部门或甲方提出的安全检查，对于提出的安全隐患应及时纠正，真正做到安全第一。

17、凡现场作业发生人身安全、财产损失、消防、环保、防爆、防毒、防盗及第三者伤害等事故的责任及由此所需的医疗、索赔等一切费用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负责，不涉及任何方，任何人。

18、交易标的拆除应随拆随运，不得在超出拆除范围的区域堆放，确需在超出拆除范围的区域内临时堆放标的，须事先征得甲方的同意。

四、其他
1、因本协议发生纠纷的，由协议签订地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法院管辖。
2、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

3、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

甲方：杭州开投生物医药高新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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